114 & P #) & 1 3 5378

v

FRRFH A

v

T B R

M

<
Mo e g
<t <t =
g g <&
S <r \d
2! 2 4
Nl Nl £l
% % o
S sk qx
e 2 d m TN K
8 Woax AL
iy B o We k<L
i ~ o~ e ~ o~ e
& 2 W&
< S - SN
i o~ 1 R o~ 1/ 014
T o owa SR owa R

%A



R R
FE A

F TN IR A

SR B

A i
F#E A

S R AR 0T

B s

N\

=

20 F



2
T

k
@
s

2 NI A R
rom A 2F31E
1% % A By

gl <

‘ﬂ\\

B 4 SRR TR 2 {23 R GRT 0 B e AR

BPH 2 A nE 15 B

B e AR {220 ARE D > 24 EARR BT dov it

b
i
mj

2 "] -
m d

- CRBAAG ET CRFERTEAE L H e o RE T
Ep AR PR A R iRt g FHE o xRN
FAZF LR BERE B BAREL H A B
BB R R AR B AR TE L L R
BEFEE R BAEGRELPRF U EBA Az
&@,?@ﬁw@k%gaiﬁéﬁﬁﬂ%%ﬁﬁﬁii%
ForEGE o WP GRT (22 R P E AR
fﬁ”?ﬁ‘ﬁﬁiﬁﬁ%?«xl?\ Y IR f@a‘r"/f% PRV ZMAE - 2
ik % 09Ik i TR BT R MBERLMA S fars
zjﬁéﬁﬁfﬁi%ﬁ"/ﬁ”i4“’%@rﬂﬂw?éebw@
RE Ao p e 2 REZRBXERLHTCRLIFER Y B2 4
oI Azw e PFEY o BRERFALC F A
B 2R IP T FILL AL R 0]
PBAAABR{AEE 2N AERE R A ERE FLAE
2P R AR e (TR R RS %6405 % ]
B~ B2 A B AA - W - BBAEL1E 245~ %
62i% %255 & w2 F P ¥

SR B AEHL L HE AR ARISERY G {3
FIAF P T R4 2 RBAEE > F RSP T - P AET
Foox HFAHAPIIET? Az iz B %*ﬁ%ﬁw&*m&n
(THZET) » EAE B 'Fﬁ » 113#8% 21142 T
Do ongek R A G R R R T8 F



FrE i (TR 44,778~ [+ 838 1 (46,491~ 447,174~
+42, 049~ +48, 274~ +57, 691 ~ + 58, 760~ +43, 877~ +
19, 235~ +40, 627~ +39, 260 ~ +42, 335~ 451, 560~ ) +1
27 =537,333~+12" =44,778~ » T w7 »] - ¥
FAEA AT RIEFI M~ 2 0 B P B EAEPZ & RIS EA
B> & §2,313% 0 s FaxA = 7 T 1145, 356~ [’*—E’T
744,778~ 4 (2,3137x3+12) =44, 778~ +5T78~ =45,
3567 ] 73t 0 B BARA AR EATRHET TR FF
P~ 24ad ke Borgprgd “ﬁiif”pﬁ‘fi‘?r??ﬂg
fmos F BN xﬁ'—%} S~ B T ’}’tf;fﬂr g SRS
8- BAAATIRAATREP o BAARRREE TR

e fm*T—Road R A ~ o ﬁa -ﬁ E
AR 1 &#Uﬁv?ﬁuz\' ~ B E <’F - )j*ul-ﬁ'—) PHhes i
Ev g

P E o GRATRAIe A T T2 R Bk L p By
AeR A vw { 42 24 2w LP::;FW %‘ :
e ﬁA‘?ZﬁP/F W=
FTAEE o REL 2R
AR

(B as 4 & 2 omsiag 0 0000-00%Lp * ] £ & (TAEAD 5 20

11#127 D) @M =¥ dpia ~ 395 0 000-00005L%
WEAWE (THBE > 2018ETY M) 2R - B WEL
7 2 000-00005L % & £ 31482 (7~ AC2 - 2023& 117 &
i) » 2P ABE > B8 iT4E ~4TE > DB R
ARARL B AR ARTE D AKER AR CE

‘zus
g
. =
N

(o]

PR FEAHLB AL B REARTE A
LTk A LRGN AN (TR AE) RERY

£83,427~ » M 114#67 18p B354 B0 2% g2 512
JiEZ 1% 1R T2 £35146, 729~ (Tikl14= Fmd 4530
BT R LA S N S 7 - B A N
VAT RRREY) 2 @I e ST AR



B IS O8I H2M AR Fhdeh LME 0 2 B
_é;ﬁ@;gm%Aﬁ_,ﬁ;uﬁg \q); m/\:“t("rﬁg;g'm%& )
ZH o FArA LR R 5P wg% ¢ 43k WA A
7RI \4xf1»\‘l (—r,f?_n v)g,)
i 2 B4 5.7+ T-Road 3t i & 17 %
ebServ1ce RALP 5 A3
ESAN B U =

] 5

1

7

-

e
Y =
)
-—\

1
\

dm %\H-
‘ ¥ \M
~ o SR

g
&\
i
3\::
oo SRR T T;lvsw

o
PANE

’ o~
B P
¥

o

g 3 =
=

N

B 7m):§ A
f\
S

0-73?

\%’mé&—%_ﬁlv‘ A

K S
B>

b3
o
&
o
g
@\
3w
[e]

>
—

r
T
-1

A

8

,
&
p

S\
3
4
=9
U

S ER AL RS

o

PRS- T4 G
E,A
«
IR S
R
T
5
=}
Yo
%

¥ e PR de

)
o
>~
[
Ty

Bl et G T e

)
E:0y
g
EL;..
; g
=5 B w3
(

~ Bk
(v ol
[ay
)
(i
A
s
TH
o
3
T
#
iy
&5
=
‘l\\
).
H
SN

M

E:D

%\
I R =
~ g S

DN
g
- 5‘3‘“‘
Y
i
o]

&
T
e L s

Tk

o
o).,
470
Co=h o~ Tmk

R g
>
B~
ES
N 1—3\4\_
DN .
S qiﬂg—
A
=
(o

’3—-& ';]75;_ ﬁol B
'Ti#\%éﬂ_- ?*‘;ﬁ‘d’ia';:b

R S 4"‘316 040~ - :ﬁ L‘»gjal";lewo\  HIR & o wd §Ar
AE TR ER Y 5 1114, 5597 73 o
AN RARAR L BEHRIL AR
L FZA N &) A ’9#’%%5‘ 27500
&4 5000407 4 » 33 B? ~ 4 5000200 2~ =+ 3
000#0*° 4 > =3k W] > 34 113&5E ¥ 44718 > L7315
oAz » = 52g 2 FEA e 2, 802~ » 113#1
z AR -3, 008~ > "?ﬁﬂ’éé*ﬁ’»ﬁ%l?ﬁ];‘é AL
ﬂ-ﬁ%ﬁ_{g( HEZ¢) #7H£7,500~ - 220111+

-]



7’3 Z112#12% & 7 2 25533 §u4c 3 4 JEATBSTH0 3R A >
EH113# ~ 1148 T @8 Frcfate g3 4 FAT e > g
BT FAEE B S s BT FESF ST
2AFRPFAFLREAFERY B SRR R A K
T REIAAREREEFRE R BRRTL YR
DF6AIE2Z 2520 7 P Ao R 3L AFEFLAGFHA P
CoREERT AL URAACRIERT Aofing
Lodveribat b (6924.36% 0 114#& R F 225 & L & 97 7
Bz o&2ER21.28514,559~) » £ 4o T AR
e At B S }_g Ty FE lpzl*
;ﬁial LA MEGFAREET P ZHRT 15452
~ [+ 550 (14,559~ —3,008~—T, 5007v><2712) X3+2
=15,452~] > &t = 0 F A 3o
o) 7% 4 B A6E P s 9718 £ 3,260,632 [HE 50 1k
» 45,356~/ % x72*% =3, 265, 632~ ] »Aeip6E B pzzw %
2R EFEF LRI FR Y 2,160,792~ [ E 5
(14,559=~/7" +15,452=~/" ) x72* =2,160,792~1] t& »
H g A2 ki RTE T ACE883, 872~ [+ &5 ¢ (3,265,6
32~ —2,160, 792~ ) x4/5=2883, 872~ > #\y%l;u,ulf‘u
7] o s EER e A R 2 L 22k T AREE901, 080
cFFRESRTE A ‘))a (R
j,ﬁﬁ&ﬁgﬁ»k%ﬂﬁsﬁﬂ4ﬁﬁﬂﬁ’%ﬁ$
M MEEHAT o H PR E Y LR, 24
B a‘ft“"# P W12,010~ » £T28p 2 L 22 k0 5
%‘5901 O807v e R ETRE A ),a FHE s PRy 27

r;:‘,i}

—_—

~ B
T
BN

N -

H\

>1

T

ﬁ ) f%ﬁﬂiA @1\47 WP ARG UE P F R T
FERARPE S BFEFRE LEAF FHAPIE o BRI
Pl EXPHEEEFRFE > LEB AP FE A3 TF
(1148117 4p ) & A% 4> L3 RALFELE 27 43
PRIr AR s E7H B AN FHEY AT J R



TSR FR T ?@ii4uﬁ§%%’ﬁﬁﬁw$
3DMEF1IE ~ %% (7w J 16 %1~ 298 2 F P2 o Hu o
R LR ﬁ“??’\ﬂﬁﬁ‘%ﬁ%ﬁﬁPﬁi@ﬁa%ﬁ@;
Ay Fhe AdFe BB ARPEZFRE TR
IR AU AR R Rk 2R

4 0%

1~F*%%Ai%%@ﬁ&&iéﬁﬁ£%¢ﬁg3w,@;
- A ERREZUY] > FREBAEFUYEL R FRA
@ﬂ@”ﬁﬁyﬁié’  BREERAE T EFL LRk
70 5 R FOE li']§§62',’35§721§*ﬂ'@ AT R % i EANE

wEd o %www;ﬁwiigwfﬁ,g%%%@ﬁA T
ol pFami s (2 gribg gilitas o
=z iﬁfﬁ T4 2 AT R o 2 P NF G
FENHEEAL S TR e E A L GRE E
o AA s 52587 2 EF L 63R7 40 &
AWFHL L EF o SR A2 oo

SN A JRASE T BN R T FESEI0P P o U R AT 2
ERFTRINER O SHPR T ATE L 000~ o

v 2 EY B 114 ¥ 11 g 4 p

F- B - A E RT3 E ISP 5

% 48 FE LR F g o Lkt AT
3] f-']» 2 EF E 46, 044 2. 16% 346
Wi e
PRI R 966, 534 8. 01% 7, 260
Wi e
FEENT R AL R 46, 688 2. 8% 351
3 e F




ESNIN - S S SRIST 32, 996 1. 98% 248
3R

CRTRER F 8T 56, 691 3. 4% 426
Wi e @

L g AP 318, 242 19. 1% 9,390+~
e s 143, 420 8. 61% 1,076
SO AP

El4ET LE W 55, 663 3. 34% 4187%

& Cn 1, 666,278 100% 12,515
B &% 901,080~ - i 1F = #54. 089% -

FAEA R A REGFRALGREGIZEDFHE LG F ;g%wfg,%
&t AR B2 E I R T -

A SLEp !

B FFRARFIREGROTER2ZEREL > G ERBER I AR
BERBH A - PHEHEE HARAL FE (FAFR2P A7 F 4
x;f ) T AR Febk s FRAMBHIEE > PHTAAM S

=
Ed G AP AR LEPEFD TR A RETERY TFHRYE Fi
AEHAR S SR AP B EIRE R LR L RS
PRgpiE 2B e (GEREd R e gh)

TR QAR N S AN 1

BFL 220 AR{AFEER2pERE D 0 BT A2
4 FERA

,\nwgéﬁﬁﬂﬁzdﬁﬁéﬁo

S RARERASEBEPES o

ERNE Y oY -V i

A ELERHREZGTS -

I~ FEFERFED BRI T B R F]OBTET I QD




N

M F ERF AR L F AL -

HL, [o] o]
urw.w e }qm.
g
J..A .7& ..HuH
A e
HoE o
Ny )
B ¢ &
& B =
= X ,:A.
L

A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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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37號
聲請人即債  邱信輔  




相對人即債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對人即債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對人即債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代  理  人  柯易賢  
相對人即債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葉佐炫  
相對人即債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相對人即債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對人即債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對人即債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相對人即債  東元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周佳琳  




相對人即債  創鉅有限合夥
權人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代  理  人  林奕恩  
相對人即債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許玉佳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收受本院確定
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15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
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受償總額，顯低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者、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更生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法院不得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計算前項第3款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時，應扣除不易變價之財產，及得依第99條以裁定擴張不屬於清算財團範圍之財產；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者，法院宜認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款、第4款、第3項、第64條之1第2款、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民國113年度消債更字第314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有上開裁定一份在卷可參。又查債務人自111年7月起任職於立鎧機械工程有限公司（下稱立鎧公司），任起重機操作員，113年8月至114年7月，以扣除健保費、部分伙食費後實發金額計算，平均月薪新臺幣（下同）44,778元【計算式：（46,491元＋47,174元＋42,049元＋48,274元＋57,691元＋58,760元＋43,877元＋19,235元＋40,627元＋39,260元＋42,335元＋51,560元）÷12月＝537,333元÷12月＝44,77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另債務人所屬家庭因低收入戶，每戶每年領取三節家庭生活補助，每節2,313元，故而債務人每月收入以45,356元【計算式：44,778元＋（2,313元×3÷12）＝44,778元＋578元＝45,356元】列計，此有債務人陳報狀暨所檢附薪資資料、薪資明細、立鎧公司來文暨所檢附其出具之薪資資料、薪資明細、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函、公務電話紀錄、個人福利總查詢資料明細、個人津貼總查詢資料明細、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之財產、所得查詢結果、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勞保（職保、就保）異動查詢結果在卷可稽。
三、再查，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聲請人收受本院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每一個月為一期，六年分72期清償，每期清償12,515元。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核屬適當、可行：　 
　㈠債務人名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2011年12月出廠）車牌已停用報停、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B車，2018年7月出廠）車輛召回、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C車，2023年11月出廠），其中A、B車，車齡已近14年、逾7年，且車牌停用，殘餘價值過低，無變價分配實益，且無從變價分配；C車，為債務人生活代步必要交通工具，無變價分配實益；債務人名下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保單解約金83,427元，低於114年6月18日總統令修正公布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規定之金額146,729元(即依114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計算之六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依消債條例第98條第2項規定，禁止扣押之財產，不屬於清算財團；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基人壽）保險契約，債務人非要保人，且保險契約已失效；於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無有效保險契約，是債務人名下無具清算價值之財產，此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之財產、所得查詢結果、公路監理WebService系統車號查詢車籍資料、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查詢結果表、新光人壽函文、凱基人壽函文、國泰人壽函文等在卷可稽。準此，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不低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而債務人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其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顯低於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
　㈡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清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本院參酌衛福部社會司所公告114年度高雄市最低生活費為16,040元，1.2倍即19,248元。又聲請人固稱於配偶所有房屋居住，每月分擔房貸3,000元，惟未舉證以實其說，難認其確有房屋費用之支出，故於計算聲請人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時，應扣除房租支出所佔比例（約為24.36％）以14,559元為限，是聲請人主張目前每月必要支出約16,040元，逾此範圍部分，難認必要，故而債務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以14,559元列計。
  ㈢關於債務人扶養支出部分，債務人稱須負擔扶養3名未成年子女（下分稱長女、次女、三女），每月扶養費各7,500元。經查：  
　1.長女為000年0月生，就讀國中、次女為000年0月生、三女為000年0月生，均就讀國小，3人113年均無申報所得，名下均無財產，原各領取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2,802元，113年1月起調為各每月領取3,008元，每學期各領取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下稱展望會）教育扶助金7,500元。至於111年7月至112年12月每月各領取弱勢加發生活補助750元部分，經查113年、114年並無核發行政院加發弱勢生活補助，此有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函、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
　2.次按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亦有明定。又3名未成年子女與債務人同住，無房屋費用支出，是應自其必要生活費用中扣除相當於房租支出所佔比例（約24.36％，114年度高雄市每人每月不含房屋支出之必要生活費之1.2倍為14,559元），再扣除領取之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展望會教育扶助金後，由債務人與配偶共同分擔，則聲請人應負擔子女之扶養費共15,452元【計算式：（14,559元—3,008元—7,500元×2÷12）×3÷2＝15,452元】，逾此範圍，不予採計。  
　㈣債務人還款6年期間可處分所得共3,265,632元【計算式：收入45,356元/月×72月＝3,265,632元】，扣除6年間債務人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2,160,792元【計算式：（14,559元/月＋15,452元/月）×72月＝2,160,792元】後，其更生方案清償總額需超過883,872元【計算式：（3,265,632元－2,160,792元）×4/5＝883,872元，未滿1元以1元計】，今其提出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清償總額901,080元已達上開條文規定盡力清償之標準。
  ㈤綜上，債務人每月收入扣除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後，尚撙節支出、傾盡其所有，將其目前每月剩餘金額逾5分之4以上用於清償，提出每月清償12,515元，共72期之更生方案，清償總額901,080元，已符合上開盡力清償標準，故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核屬已盡力清償、適當、可行。
四、另查，債權人合迪股份有限公司、創鉅有限合夥之債權設定有動產抵押權，係有擔保債權，但迄未實行抵押權。雖陳報預估不足受償額為無擔保債權，但其動產抵押權迄本裁定當天（114年11月4日）尚未塗銷，此有動產擔保交易公示查詢服務查詢結果附卷可證，故其未能受償額尚未確定，須待確定時始得按實際不足受償額依更生條件受清償，消債條例第35條第1項、施行細則第16條第1、2項定有明文。是以，債權人合迪股份有限公司、創鉅有限合夥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向本院陳報已塗銷動產抵押權之證據及實際不足額時，再通知債務人按實際不足額依更生條件還款。
五、另有債權人主張對債務人於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為一定生活程度之限制，為使債務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爰依消債條例第62條第2項對債務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六、綜上所述，債務人有固定收入，其所提更生方案已盡力清償，且無消債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項所定不得認可之消極事由，揆諸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及社會經濟健全發展，且就債務人之財產收入狀況觀之，以更生方式清償債務較清算方式對債權人更為有利，亦能重建債務人之經濟生活秩序，是兼平衡兩造利益之考量下，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予認可該更生方案，爰裁定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4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余如惠


附表：更生方案（以下金額單位均為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每一個月為一期，六年共計72期，於每月15日清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債權比例

		每期清償金額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6,044

		2.76﹪

		346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966,534

		58.01﹪

		7,260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6,688

		2.8﹪

		351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2,996

		1.98﹪

		248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6,691

		3.4﹪

		426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318,242



		19.1﹪



		2,390註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3,420

		8.61﹪

		1,076



		創鉅有限合夥

		55,663

		3.34﹪



		418註



		合　　　　　計

		1,666,278

		100﹪

		12,515



		總清償金額：901,080元，清償成數54.08％。


債務人所提更生方案各債權人之債權比例及每期清償金額有誤，爰職權修正如附表債權比例欄及每期清償金額欄所示。

		


		


		




		補充說明：
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7條第2項規定，債權人為金融機構者，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資產管理公司、民間債權人除外），惟匯款前債務人仍應自行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
註：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創鉅有限合夥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向本院陳報已塗銷動產抵押權之證據及實際不足額時，再通知債務人按實際不足額依更生條件還款。（詳見理由欄第四點）

		


		


		












附件：更生及清算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
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
　　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37號

聲請人即債  邱信輔  





相對人即債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對人即債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對人即債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代  理  人  柯易賢  

相對人即債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葉佐炫  

相對人即債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相對人即債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對人即債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對人即債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相對人即債  東元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周佳琳  





相對人即債  創鉅有限合夥

權人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代  理  人  林奕恩  

相對人即債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許玉佳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收受本院確定

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15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

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

    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

    裁定認可更生方案；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受償總額，顯低於

    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者、

    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更生前二

    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

    費用之數額，法院不得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計算前項第3

    款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時，應扣除不易變價之財產，及

    得依第99條以裁定擴張不屬於清算財團範圍之財產；債務人

    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

    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

    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者，法院宜認債務人已盡力清償

    ；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

    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

    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

    前段、第2項第3款、第4款、第3項、第64條之1第2款、第62

    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民國113年度消債更字

    第314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有上開裁定一份在卷可參

    。又查債務人自111年7月起任職於立鎧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下稱立鎧公司），任起重機操作員，113年8月至114年7月，

    以扣除健保費、部分伙食費後實發金額計算，平均月薪新臺

    幣（下同）44,778元【計算式：（46,491元＋47,174元＋42,0

    49元＋48,274元＋57,691元＋58,760元＋43,877元＋19,235元＋40

    ,627元＋39,260元＋42,335元＋51,560元）÷12月＝537,333元÷1

    2月＝44,77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另債務人所屬家庭因低

    收入戶，每戶每年領取三節家庭生活補助，每節2,313元，

    故而債務人每月收入以45,356元【計算式：44,778元＋（2,3

    13元×3÷12）＝44,778元＋578元＝45,356元】列計，此有債務

    人陳報狀暨所檢附薪資資料、薪資明細、立鎧公司來文暨所

    檢附其出具之薪資資料、薪資明細、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函、公務電話紀錄、個人福利總查詢資料

    明細、個人津貼總查詢資料明細、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

    之財產、所得查詢結果、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勞保（

    職保、就保）異動查詢結果在卷可稽。

三、再查，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聲請

    人收受本院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每一個

    月為一期，六年分72期清償，每期清償12,515元。經本院審

    酌下列情事，認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核屬適當

    、可行：　 

　㈠債務人名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201

    1年12月出廠）車牌已停用報停、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

    通重型機車（下稱B車，2018年7月出廠）車輛召回、車牌號

    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C車，2023年11月出廠

    ），其中A、B車，車齡已近14年、逾7年，且車牌停用，殘

    餘價值過低，無變價分配實益，且無從變價分配；C車，為

    債務人生活代步必要交通工具，無變價分配實益；債務人名

    下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保單解約金

    83,427元，低於114年6月18日總統令修正公布保險法第123

    條之1第1項規定之金額146,729元(即依114年衛生福利部或

    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計算之六個

    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依消債條例第98條第2項規定，禁止扣押之財產，不屬於清

    算財團；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基人壽）保險

    契約，債務人非要保人，且保險契約已失效；於國泰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無有效保險契約，是債務

    人名下無具清算價值之財產，此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

    之財產、所得查詢結果、公路監理WebService系統車號查詢

    車籍資料、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

    資訊系統查詢結果表、新光人壽函文、凱基人壽函文、國泰

    人壽函文等在卷可稽。準此，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

    受償總額，不低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

    得受償之總額。而債務人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其

    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顯低於無擔保

    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

　㈡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

    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清債條例第6

    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本院參酌衛福部社會司所公告114年

    度高雄市最低生活費為16,040元，1.2倍即19,248元。又聲

    請人固稱於配偶所有房屋居住，每月分擔房貸3,000元，惟

    未舉證以實其說，難認其確有房屋費用之支出，故於計算聲

    請人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時，應扣除房租支出所佔比例（約

    為24.36％）以14,559元為限，是聲請人主張目前每月必要支

    出約16,040元，逾此範圍部分，難認必要，故而債務人每月

    必要生活費用，以14,559元列計。

  ㈢關於債務人扶養支出部分，債務人稱須負擔扶養3名未成年子

    女（下分稱長女、次女、三女），每月扶養費各7,500元。

    經查：  

　1.長女為000年0月生，就讀國中、次女為000年0月生、三女為

    000年0月生，均就讀國小，3人113年均無申報所得，名下均

    無財產，原各領取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2,802元，113年1

    月起調為各每月領取3,008元，每學期各領取財團法人台灣

    世界展望會（下稱展望會）教育扶助金7,500元。至於111年

    7月至112年12月每月各領取弱勢加發生活補助750元部分，

    經查113年、114年並無核發行政院加發弱勢生活補助，此有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函、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

　2.次按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

    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

    例第64條之2第2項亦有明定。又3名未成年子女與債務人同

    住，無房屋費用支出，是應自其必要生活費用中扣除相當於

    房租支出所佔比例（約24.36％，114年度高雄市每人每月不

    含房屋支出之必要生活費之1.2倍為14,559元），再扣除領

    取之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展望會教育扶助金後，由債務

    人與配偶共同分擔，則聲請人應負擔子女之扶養費共15,452

    元【計算式：（14,559元—3,008元—7,500元×2÷12）×3÷2＝15

    ,452元】，逾此範圍，不予採計。  

　㈣債務人還款6年期間可處分所得共3,265,632元【計算式：收

    入45,356元/月×72月＝3,265,632元】，扣除6年間債務人及

    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2,160,792元【計算式：

    （14,559元/月＋15,452元/月）×72月＝2,160,792元】後，其

    更生方案清償總額需超過883,872元【計算式：（3,265,632

    元－2,160,792元）×4/5＝883,872元，未滿1元以1元計】，今

    其提出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清償總額901,080元已達上

    開條文規定盡力清償之標準。

  ㈤綜上，債務人每月收入扣除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後，尚撙節

    支出、傾盡其所有，將其目前每月剩餘金額逾5分之4以上用

    於清償，提出每月清償12,515元，共72期之更生方案，清償

    總額901,080元，已符合上開盡力清償標準，故可認更生方

    案之條件核屬已盡力清償、適當、可行。

四、另查，債權人合迪股份有限公司、創鉅有限合夥之債權設定

    有動產抵押權，係有擔保債權，但迄未實行抵押權。雖陳報

    預估不足受償額為無擔保債權，但其動產抵押權迄本裁定當

    天（114年11月4日）尚未塗銷，此有動產擔保交易公示查詢

    服務查詢結果附卷可證，故其未能受償額尚未確定，須待確

    定時始得按實際不足受償額依更生條件受清償，消債條例第

    35條第1項、施行細則第16條第1、2項定有明文。是以，債

    權人合迪股份有限公司、創鉅有限合夥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

    暫予保留，待其向本院陳報已塗銷動產抵押權之證據及實際

    不足額時，再通知債務人按實際不足額依更生條件還款。

五、另有債權人主張對債務人於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為

    一定生活程度之限制，為使債務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

    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

    ，爰依消債條例第62條第2項對債務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

    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六、綜上所述，債務人有固定收入，其所提更生方案已盡力清償

    ，且無消債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項所定不得認可之消極

    事由，揆諸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

    ，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及社會經濟健全發展，且

    就債務人之財產收入狀況觀之，以更生方式清償債務較清算

    方式對債權人更為有利，亦能重建債務人之經濟生活秩序，

    是兼平衡兩造利益之考量下，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予認

    可該更生方案，爰裁定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4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余如惠



附表：更生方案（以下金額單位均為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每一個月為一期，六年共計72期，於每月15日清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債權比例 每期清償金額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6,044 2.76﹪ 346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966,534 58.01﹪ 7,260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6,688 2.8﹪ 351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2,996 1.98﹪ 248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6,691 3.4﹪ 426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318,242  19.1﹪  2,390註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3,420 8.61﹪ 1,076 創鉅有限合夥 55,663 3.34﹪  418註 合　　　　　計 1,666,278 100﹪ 12,515 總清償金額：901,080元，清償成數54.08％。  債務人所提更生方案各債權人之債權比例及每期清償金額有誤，爰職權修正如附表債權比例欄及每期清償金額欄所示。    補充說明： 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7條第2項規定，債權人為金融機構者，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資產管理公司、民間債權人除外），惟匯款前債務人仍應自行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 註：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創鉅有限合夥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向本院陳報已塗銷動產抵押權之證據及實際不足額時，再通知債務人按實際不足額依更生條件還款。（詳見理由欄第四點）    





附件：更生及清算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

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

　　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37號
聲請人即債  邱信輔  




相對人即債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對人即債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對人即債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代  理  人  柯易賢  
相對人即債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葉佐炫  
相對人即債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相對人即債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對人即債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對人即債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相對人即債  東元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周佳琳  




相對人即債  創鉅有限合夥
權人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代  理  人  林奕恩  
相對人即債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許玉佳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收受本院確定
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15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
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受償總額，顯低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者、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更生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法院不得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計算前項第3款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時，應扣除不易變價之財產，及得依第99條以裁定擴張不屬於清算財團範圍之財產；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者，法院宜認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款、第4款、第3項、第64條之1第2款、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民國113年度消債更字第314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有上開裁定一份在卷可參。又查債務人自111年7月起任職於立鎧機械工程有限公司（下稱立鎧公司），任起重機操作員，113年8月至114年7月，以扣除健保費、部分伙食費後實發金額計算，平均月薪新臺幣（下同）44,778元【計算式：（46,491元＋47,174元＋42,049元＋48,274元＋57,691元＋58,760元＋43,877元＋19,235元＋40,627元＋39,260元＋42,335元＋51,560元）÷12月＝537,333元÷12月＝44,77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另債務人所屬家庭因低收入戶，每戶每年領取三節家庭生活補助，每節2,313元，故而債務人每月收入以45,356元【計算式：44,778元＋（2,313元×3÷12）＝44,778元＋578元＝45,356元】列計，此有債務人陳報狀暨所檢附薪資資料、薪資明細、立鎧公司來文暨所檢附其出具之薪資資料、薪資明細、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函、公務電話紀錄、個人福利總查詢資料明細、個人津貼總查詢資料明細、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之財產、所得查詢結果、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勞保（職保、就保）異動查詢結果在卷可稽。
三、再查，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聲請人收受本院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每一個月為一期，六年分72期清償，每期清償12,515元。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核屬適當、可行：　 
　㈠債務人名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2011年12月出廠）車牌已停用報停、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B車，2018年7月出廠）車輛召回、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C車，2023年11月出廠），其中A、B車，車齡已近14年、逾7年，且車牌停用，殘餘價值過低，無變價分配實益，且無從變價分配；C車，為債務人生活代步必要交通工具，無變價分配實益；債務人名下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保單解約金83,427元，低於114年6月18日總統令修正公布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規定之金額146,729元(即依114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計算之六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依消債條例第98條第2項規定，禁止扣押之財產，不屬於清算財團；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基人壽）保險契約，債務人非要保人，且保險契約已失效；於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無有效保險契約，是債務人名下無具清算價值之財產，此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之財產、所得查詢結果、公路監理WebService系統車號查詢車籍資料、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查詢結果表、新光人壽函文、凱基人壽函文、國泰人壽函文等在卷可稽。準此，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不低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而債務人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其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顯低於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
　㈡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清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本院參酌衛福部社會司所公告114年度高雄市最低生活費為16,040元，1.2倍即19,248元。又聲請人固稱於配偶所有房屋居住，每月分擔房貸3,000元，惟未舉證以實其說，難認其確有房屋費用之支出，故於計算聲請人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時，應扣除房租支出所佔比例（約為24.36％）以14,559元為限，是聲請人主張目前每月必要支出約16,040元，逾此範圍部分，難認必要，故而債務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以14,559元列計。
  ㈢關於債務人扶養支出部分，債務人稱須負擔扶養3名未成年子女（下分稱長女、次女、三女），每月扶養費各7,500元。經查：  
　1.長女為000年0月生，就讀國中、次女為000年0月生、三女為000年0月生，均就讀國小，3人113年均無申報所得，名下均無財產，原各領取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2,802元，113年1月起調為各每月領取3,008元，每學期各領取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下稱展望會）教育扶助金7,500元。至於111年7月至112年12月每月各領取弱勢加發生活補助750元部分，經查113年、114年並無核發行政院加發弱勢生活補助，此有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函、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
　2.次按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亦有明定。又3名未成年子女與債務人同住，無房屋費用支出，是應自其必要生活費用中扣除相當於房租支出所佔比例（約24.36％，114年度高雄市每人每月不含房屋支出之必要生活費之1.2倍為14,559元），再扣除領取之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展望會教育扶助金後，由債務人與配偶共同分擔，則聲請人應負擔子女之扶養費共15,452元【計算式：（14,559元—3,008元—7,500元×2÷12）×3÷2＝15,452元】，逾此範圍，不予採計。  
　㈣債務人還款6年期間可處分所得共3,265,632元【計算式：收入45,356元/月×72月＝3,265,632元】，扣除6年間債務人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2,160,792元【計算式：（14,559元/月＋15,452元/月）×72月＝2,160,792元】後，其更生方案清償總額需超過883,872元【計算式：（3,265,632元－2,160,792元）×4/5＝883,872元，未滿1元以1元計】，今其提出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清償總額901,080元已達上開條文規定盡力清償之標準。
  ㈤綜上，債務人每月收入扣除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後，尚撙節支出、傾盡其所有，將其目前每月剩餘金額逾5分之4以上用於清償，提出每月清償12,515元，共72期之更生方案，清償總額901,080元，已符合上開盡力清償標準，故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核屬已盡力清償、適當、可行。
四、另查，債權人合迪股份有限公司、創鉅有限合夥之債權設定有動產抵押權，係有擔保債權，但迄未實行抵押權。雖陳報預估不足受償額為無擔保債權，但其動產抵押權迄本裁定當天（114年11月4日）尚未塗銷，此有動產擔保交易公示查詢服務查詢結果附卷可證，故其未能受償額尚未確定，須待確定時始得按實際不足受償額依更生條件受清償，消債條例第35條第1項、施行細則第16條第1、2項定有明文。是以，債權人合迪股份有限公司、創鉅有限合夥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向本院陳報已塗銷動產抵押權之證據及實際不足額時，再通知債務人按實際不足額依更生條件還款。
五、另有債權人主張對債務人於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為一定生活程度之限制，為使債務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爰依消債條例第62條第2項對債務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六、綜上所述，債務人有固定收入，其所提更生方案已盡力清償，且無消債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項所定不得認可之消極事由，揆諸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及社會經濟健全發展，且就債務人之財產收入狀況觀之，以更生方式清償債務較清算方式對債權人更為有利，亦能重建債務人之經濟生活秩序，是兼平衡兩造利益之考量下，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予認可該更生方案，爰裁定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4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余如惠


附表：更生方案（以下金額單位均為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每一個月為一期，六年共計72期，於每月15日清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債權比例

		每期清償金額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6,044

		2.76﹪

		346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966,534

		58.01﹪

		7,260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6,688

		2.8﹪

		351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2,996

		1.98﹪

		248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6,691

		3.4﹪

		426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318,242



		19.1﹪



		2,390註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3,420

		8.61﹪

		1,076



		創鉅有限合夥

		55,663

		3.34﹪



		418註



		合　　　　　計

		1,666,278

		100﹪

		12,515



		總清償金額：901,080元，清償成數54.08％。


債務人所提更生方案各債權人之債權比例及每期清償金額有誤，爰職權修正如附表債權比例欄及每期清償金額欄所示。

		


		


		




		補充說明：
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7條第2項規定，債權人為金融機構者，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資產管理公司、民間債權人除外），惟匯款前債務人仍應自行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
註：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創鉅有限合夥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向本院陳報已塗銷動產抵押權之證據及實際不足額時，再通知債務人按實際不足額依更生條件還款。（詳見理由欄第四點）

		


		


		












附件：更生及清算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
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
　　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37號

聲請人即債  邱信輔  





相對人即債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對人即債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對人即債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代  理  人  柯易賢  

相對人即債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葉佐炫  

相對人即債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相對人即債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對人即債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對人即債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相對人即債  東元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周佳琳  





相對人即債  創鉅有限合夥

權人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代  理  人  林奕恩  

相對人即債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許玉佳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收受本院確定

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15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

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受償總額，顯低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者、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更生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法院不得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計算前項第3款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時，應扣除不易變價之財產，及得依第99條以裁定擴張不屬於清算財團範圍之財產；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者，法院宜認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款、第4款、第3項、第64條之1第2款、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民國113年度消債更字第314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有上開裁定一份在卷可參。又查債務人自111年7月起任職於立鎧機械工程有限公司（下稱立鎧公司），任起重機操作員，113年8月至114年7月，以扣除健保費、部分伙食費後實發金額計算，平均月薪新臺幣（下同）44,778元【計算式：（46,491元＋47,174元＋42,049元＋48,274元＋57,691元＋58,760元＋43,877元＋19,235元＋40,627元＋39,260元＋42,335元＋51,560元）÷12月＝537,333元÷12月＝44,77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另債務人所屬家庭因低收入戶，每戶每年領取三節家庭生活補助，每節2,313元，故而債務人每月收入以45,356元【計算式：44,778元＋（2,313元×3÷12）＝44,778元＋578元＝45,356元】列計，此有債務人陳報狀暨所檢附薪資資料、薪資明細、立鎧公司來文暨所檢附其出具之薪資資料、薪資明細、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函、公務電話紀錄、個人福利總查詢資料明細、個人津貼總查詢資料明細、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之財產、所得查詢結果、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勞保（職保、就保）異動查詢結果在卷可稽。

三、再查，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聲請人收受本院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每一個月為一期，六年分72期清償，每期清償12,515元。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核屬適當、可行：　 

　㈠債務人名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2011年12月出廠）車牌已停用報停、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B車，2018年7月出廠）車輛召回、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C車，2023年11月出廠），其中A、B車，車齡已近14年、逾7年，且車牌停用，殘餘價值過低，無變價分配實益，且無從變價分配；C車，為債務人生活代步必要交通工具，無變價分配實益；債務人名下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保單解約金83,427元，低於114年6月18日總統令修正公布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規定之金額146,729元(即依114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計算之六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依消債條例第98條第2項規定，禁止扣押之財產，不屬於清算財團；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基人壽）保險契約，債務人非要保人，且保險契約已失效；於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無有效保險契約，是債務人名下無具清算價值之財產，此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之財產、所得查詢結果、公路監理WebService系統車號查詢車籍資料、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查詢結果表、新光人壽函文、凱基人壽函文、國泰人壽函文等在卷可稽。準此，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不低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而債務人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其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顯低於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

　㈡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清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本院參酌衛福部社會司所公告114年度高雄市最低生活費為16,040元，1.2倍即19,248元。又聲請人固稱於配偶所有房屋居住，每月分擔房貸3,000元，惟未舉證以實其說，難認其確有房屋費用之支出，故於計算聲請人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時，應扣除房租支出所佔比例（約為24.36％）以14,559元為限，是聲請人主張目前每月必要支出約16,040元，逾此範圍部分，難認必要，故而債務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以14,559元列計。

  ㈢關於債務人扶養支出部分，債務人稱須負擔扶養3名未成年子女（下分稱長女、次女、三女），每月扶養費各7,500元。經查：  

　1.長女為000年0月生，就讀國中、次女為000年0月生、三女為000年0月生，均就讀國小，3人113年均無申報所得，名下均無財產，原各領取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2,802元，113年1月起調為各每月領取3,008元，每學期各領取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下稱展望會）教育扶助金7,500元。至於111年7月至112年12月每月各領取弱勢加發生活補助750元部分，經查113年、114年並無核發行政院加發弱勢生活補助，此有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函、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

　2.次按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亦有明定。又3名未成年子女與債務人同住，無房屋費用支出，是應自其必要生活費用中扣除相當於房租支出所佔比例（約24.36％，114年度高雄市每人每月不含房屋支出之必要生活費之1.2倍為14,559元），再扣除領取之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展望會教育扶助金後，由債務人與配偶共同分擔，則聲請人應負擔子女之扶養費共15,452元【計算式：（14,559元—3,008元—7,500元×2÷12）×3÷2＝15,452元】，逾此範圍，不予採計。  

　㈣債務人還款6年期間可處分所得共3,265,632元【計算式：收入45,356元/月×72月＝3,265,632元】，扣除6年間債務人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2,160,792元【計算式：（14,559元/月＋15,452元/月）×72月＝2,160,792元】後，其更生方案清償總額需超過883,872元【計算式：（3,265,632元－2,160,792元）×4/5＝883,872元，未滿1元以1元計】，今其提出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清償總額901,080元已達上開條文規定盡力清償之標準。

  ㈤綜上，債務人每月收入扣除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後，尚撙節支出、傾盡其所有，將其目前每月剩餘金額逾5分之4以上用於清償，提出每月清償12,515元，共72期之更生方案，清償總額901,080元，已符合上開盡力清償標準，故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核屬已盡力清償、適當、可行。

四、另查，債權人合迪股份有限公司、創鉅有限合夥之債權設定有動產抵押權，係有擔保債權，但迄未實行抵押權。雖陳報預估不足受償額為無擔保債權，但其動產抵押權迄本裁定當天（114年11月4日）尚未塗銷，此有動產擔保交易公示查詢服務查詢結果附卷可證，故其未能受償額尚未確定，須待確定時始得按實際不足受償額依更生條件受清償，消債條例第35條第1項、施行細則第16條第1、2項定有明文。是以，債權人合迪股份有限公司、創鉅有限合夥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向本院陳報已塗銷動產抵押權之證據及實際不足額時，再通知債務人按實際不足額依更生條件還款。

五、另有債權人主張對債務人於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為一定生活程度之限制，為使債務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爰依消債條例第62條第2項對債務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六、綜上所述，債務人有固定收入，其所提更生方案已盡力清償，且無消債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項所定不得認可之消極事由，揆諸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及社會經濟健全發展，且就債務人之財產收入狀況觀之，以更生方式清償債務較清算方式對債權人更為有利，亦能重建債務人之經濟生活秩序，是兼平衡兩造利益之考量下，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予認可該更生方案，爰裁定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4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余如惠



附表：更生方案（以下金額單位均為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每一個月為一期，六年共計72期，於每月15日清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債權比例 每期清償金額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6,044 2.76﹪ 346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966,534 58.01﹪ 7,260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6,688 2.8﹪ 351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2,996 1.98﹪ 248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6,691 3.4﹪ 426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318,242  19.1﹪  2,390註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3,420 8.61﹪ 1,076 創鉅有限合夥 55,663 3.34﹪  418註 合　　　　　計 1,666,278 100﹪ 12,515 總清償金額：901,080元，清償成數54.08％。  債務人所提更生方案各債權人之債權比例及每期清償金額有誤，爰職權修正如附表債權比例欄及每期清償金額欄所示。    補充說明： 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7條第2項規定，債權人為金融機構者，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資產管理公司、民間債權人除外），惟匯款前債務人仍應自行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 註：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創鉅有限合夥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向本院陳報已塗銷動產抵押權之證據及實際不足額時，再通知債務人按實際不足額依更生條件還款。（詳見理由欄第四點）    





附件：更生及清算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

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

　　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